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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政规〔2025〕13号

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2025年度
行政规范性文件例行清理结果的通告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直各单位：

根据《福建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办法》（福建省人

民政府令第219号）及《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泉州市行政规

范性文件管理规定的通知》（泉政规〔2022〕3号）的有关规定，

我市对截止2024年12月31日前以市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名义制发的69件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例行清理，并经市政府

第81次常务会审议通过，现公布如下：

一、继续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42件（详见附件1，其中一

件为部分保留）；

二、拟修改内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6件（详见附件2）；

三、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9件（详见附件3，其中一件为

晋江市人民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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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废止）；

四、宣布失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10件（详见附件4）；

五、停止执行有关规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2件（详见附件5）；
六、不再纳入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的文件1件（详见附件6）。
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自本通告公布之日起不再执行；宣

布失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自有效期届满之日起失效；废止、宣

布失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行政管理依据。

拟修改内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应自本通告印发之日起3个
月内完成修订，逾期未完成修订的，文件自2026年4月1日起停

止执行，不得作为行政管理依据；停止执行有关规定的行政规

范性文件，除停止执行的规定不得作为行政管理依据外，其余

内容仍继续执行。

特此通告。

附件：1．继续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2．拟修改内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3．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4．宣布失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5．停止执行相关规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6．不再纳入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的文件目录

晋江市人民政府

2025年 12月 31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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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继续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文件有效期

（或经评估后延长）至

1 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晋江市流动人口居住证管理规定的通知 晋政文〔2017〕71号 2027年 3月 28日

2 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引进优秀创业团队和项目的若干意见 晋政文〔2017〕106号 2026年 12月 31日

3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晋江市流动人口居住证管理规定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晋政办〔2017〕59号 2027年 3月 26日

4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晋江市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建设技术要求和晋江市住
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移交管理规定的通知（其中的《晋江市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建设技
术要求》予以保留）

晋政办〔2017〕91号 2027年 4月 28日

5 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工作的通知 晋政文〔2018〕34号 2028年 2月 6日

6 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划定禁止销售使用高污染燃料区域的通告 晋政文〔2018〕100号 2028年 5月 9日

7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晋江市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育扶持若干意见的通知 晋政办〔2018〕66号 2027年 12月 31日

8 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金门供水工程和龙湖饮用水源保护的通告 晋政文〔2019〕28号 2029年 3月 9日

9 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晋江市龙湖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的通告 晋政文〔2019〕228号 2029年 11月 29日

10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晋江市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晋政办〔2019〕25号 2029年 4月 2日

11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规范和完善城乡低保民主评议和审核审批制度的通知 晋政办〔2019〕35号 2029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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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文件有效期

（或经评估后延长）至

12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晋江市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的通知 晋政办〔2020〕4号 2030年 2月 6日

13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危旧房屋翻建审批补充事项的通知 晋政办〔2020〕20号 2030年 6月 28日

14 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屋建筑工程建设活动监管的实施意见 晋政文〔2021〕101号 2031年 5月 11日

15 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晋江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的若干措施等三份文件的通
知中的《晋江市加快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的若干措施》

晋政文〔2021〕102号 2026年 12月 31日

16 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晋江市节约用水管理规定》《晋江市水资源管理规定》《晋江
市城市供水用水管理规定》的通知

晋政文〔2021〕184号 2031年 7月 23日

17 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晋江市河道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的通告 晋政文〔2021〕296号 2031年 10月 17日

18 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晋江市 2019年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的通告 晋政文〔2021〕313号 2026年 11月 10日

19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晋江市生产安全事故灾难应急救援预案的通知 晋政办〔2021〕18号 2026年 5月 18日

20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晋江市电力设施建设补偿标准的实施意见 晋政办〔2021〕28号 2031年 7月 1日

21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晋江市河湖长制项目及资金管理规定的通知 晋政办〔2021〕42号 2031年 11月 23日

22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房建设安全管理的通知 晋政办〔2021〕43号 2031年 12月 13日

23 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林口水库管理与保护范围的通告 晋政文〔2022〕73号 2027年 5月 17日

24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文明施工管理的通知 晋政办〔2022〕3号 2032年 1月 25日

25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公建项目用地行为的通知 晋政办〔2022〕14号 2027年 6月 14日

26 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晋江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工作暂行规定的通知 晋政规〔2023〕3号 2026年 3月 31日

27 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晋江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实施办法的通知 晋政规〔2023〕15号 2029年 12月 31日

28 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野生动物禁猎区 禁猎期以及禁止使用猎捕工具和猎捕方法的
通告

晋政规〔2023〕16号 2028年 10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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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文件有效期

（或经评估后延长）至

29 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 晋政规〔2023〕17号 2028年 9月 14日

30 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森林防火区和规定森林防火期的通告 晋政规〔2023〕19号 2028年 12月 29日

31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晋江市产业发展母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晋政办规〔2023〕3号 2028年 6月 20日

32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工作的通知 晋政办规〔2023〕5号 2028年 12月 31日

33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晋江市推进知识产权运营服务集聚区建设若干措施的
通知

晋政办规〔2023〕6号 2027年 12月 31日

34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晋江市促进民宿高质量发展实施细则的通知 晋政办规〔2023〕9号 2027年 1月 29日

35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晋江市工业物业分割和转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晋政办规〔2023〕10号 2029年 1月 31日

36 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晋江市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补偿标准实施方案的
通知

晋政规〔2024〕3号 2029年 9月 25日

37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晋江市小散工程安全生产纳管实施细则的通知 晋政办规〔2024〕1号 2029年 1月 2日

38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晋江市促进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试行）的
通知

晋政办规〔2024〕2号 2026年 2月 14日

39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晋江市工业（仓储）用地改变为商业服务业用地实施办法
的通知

晋政办规〔2024〕4号 2027年 9月 30日

40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晋江市城乡居民特殊医疗保障政策的通知 晋政办规〔2024〕6号 2028年 12月 31日

41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晋江市连片低效工业用地改造项目建设用地置换实施办
法的通知

晋政办规〔2024〕8号 2027年 10月 6日

42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晋江市鼓励港口集装箱航运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晋政办规〔2024〕9号 2027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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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拟修改内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1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晋江市规范农村宅基地审批建设管理规定的通知 晋政办〔2020〕25号

2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和村民住宅建设管理有关规定的补充通知 晋政办〔2021〕31号

3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晋江市农业农村投资项目管理导则（试行）的通知 晋政办规〔2022〕2号

4 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晋江市鼓励支持台湾青年来晋创业就业实施意见的通知 晋政规〔2023〕14号

5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晋江市推动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晋政办规〔2023〕8号

6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晋江市新闻出版和电影行业安全生产监管规定的通知 晋政办规〔2024〕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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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1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晋江市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建设技术要求和晋江市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
施移交管理规定的通知（其中的《晋江市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移交管理规定》予以废止）

晋政办〔2017〕91号

2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晋江市镇（街道）消防委托执法工作方案的通知 晋政办〔2020〕28号

3 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晋江市政府财政投资项目评审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晋政文〔2021〕21号

4 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晋江市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晋政文〔2021〕148号

5 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晋江市 2019年基准地价的通告 晋政文〔2021〕160号

6 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晋江市农房建筑立面图集的通知 晋政文〔2021〕311号

7 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赋予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部分行政处罚权的通知 晋政规〔2022〕1号

8 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 2023年度行政规范性文件例行清理结果的通告 晋政规〔2024〕1号

9 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 2024年度行政规范性文件例行清理结果的通告 晋政规〔2024〕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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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宣布失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的文件目录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失效日期

1 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晋江市集聚技能人才若干措施的通知 晋政文〔2021〕288 号 2024 年 9 月 30 日

2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晋江市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实施意见的
通知

晋政办〔2021〕29 号 2025 年 12 月 31 日

3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促进新时代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晋政办〔2021〕32 号 2025 年 12 月 31 日

4 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培育集成电路全产业链的若干意见 晋政文〔2022〕15 号 2025 年 1 月 29 日

5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晋江市近海捕捞渔船组织化生产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 晋政办〔2022〕10 号 2025 年 12 月 31 日

6
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晋江市促进文化和旅游产业加快文体旅融合发展的若干措施
的通知

晋政规〔2023〕7 号 2024 年 12 月 31 日

7 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晋江市支持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十二条措施的通知 晋政规〔2023〕11 号 2024 年 12 月 31 日

8 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晋江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能力建设若干措施的通知 晋政规〔2023〕12 号 2024 年 12 月 31 日

9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晋江市政务数据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晋政办规〔2023〕7 号 2025 年 10 月 10 日

10 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晋江市加快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晋政规〔2024〕2 号 2025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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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停止执行有关规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停止执行内容

1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晋江
市污水处理费征收管理规定（修订）
的通知

晋政办规〔2024〕5 号

自2025年 8月31日起，晋江市人民政府收回赋予镇街部分行政处罚权，
原文第八大点“法律责任”第（一）项：“缴纳义务人不依法缴纳污水
处理费的，由市水利局责令限期缴纳，逾期拒不缴纳的，根据《晋江市
人民政府关于赋予各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部分行政处罚事项的通
知》（晋政规〔2022〕1 号），由各镇（街道）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缴纳义务人拒不履行的，由各镇（街道）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自本通告印发之日起停止执行。

2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晋江
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的通知

晋政办规〔2024〕7 号

自2025年 8月31日起，晋江市人民政府收回赋予镇街部分行政处罚权，
原文如下内容：
①第一大点“总则”第（六）项内容中，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指
导各镇（街道）依据职能行使行政处罚权”自本通告印发之日起停止执
行；
②第一大点“总则”第（六）项内容中，“各镇（街道）依据《晋江市
人民政府关于赋予各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部分行政处罚事项的通
知》（晋政规〔2022〕1 号），行使行政处罚权及与行政处罚权有关的
行政检查、行政强制措施”自本通告印发之日起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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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不再纳入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的文件目录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1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储备粮油管理实施意见 晋政办〔2022〕9 号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12月 3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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